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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举报生态环境问题办理情况
	序号
	举报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江苏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地址：海州区新浦工业园东海路）违规将铅酸和废电池运输至山东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且无转移联单。
	我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1.该公司提供了与江苏某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危险废物处理协议，以及2026年1月1日以来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和危险废物进出库台帐记录，转移去向均为江苏某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未发现其他转移记录。2.调阅该公司2026年监控视频，未发现其他转移去向。3.执法人员调取企业周边的企业（店铺）的现有视频录像，暂未发现致和公司在2026年以来其他转移铅酸电池的视频录像。4.经咨询信访提及山东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称暂无与江苏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业务往来。
	[bookmark: _GoBack]执法人员现场对企业进行普法宣传，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固废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企业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报备。

	2
	海州区浦南镇太平村11号一厂房制作假油漆及砂浆，将生产废渣倒进旁边的河道中，造成河水污染，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查处。

	我局会同浦南镇工作人员一同到达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经查，企业主要从事腻子粉、石英砂、涂料分装，无其他生产工艺和设备，主要工艺为将购入的吨袋腻子粉、石英砂、涂料进行分装变成小袋（桶）出售。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目前涂料分装已不再使用。现场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周边进行排查，厂房北侧河道水质观感无异常，暂未发现倾倒废渣痕迹。经向浦南镇工作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了解，前期该公司将打扫车间地面上散落的石英砂堆放在厂房北侧，已清理完毕。
	执法人员现场要求企业负责人及时清扫分装过程中掉落的物料，不得随意堆放至外环境。企业已及时清理并规范处置。



